
生活中，我们常听到

这样的说法：“父债子偿，

天经地义”。那么从法律

角度看，“父债子还”是否

是绝对规则呢？近日，河

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民事纠纷。

2024 年 8 月，李某与

某银行签订《个人自助小

额贷款合同》，合同约定

贷款额度 30 万元。合同

还约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贷款人有权提前收回

已发放贷款：⋯⋯（3）死

亡、被宣告失踪或者被宣

告死亡⋯⋯

2025 年 5 月，李某因

意外死亡。某银行起诉

至法院要求李某之女李

小某在继承李某遗产范

围内承担还款责任。李

小某向法院提交了放弃

继承声明书。

渑池县法院审理认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

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继

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

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

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

责任。”本案中，李某已死

亡，李小某作为李某的第

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已书

面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

对李某的债务不承担责

任。因此，法院驳回了某

银行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父债子

偿”需分情况讨论，核心

原则是“限定继承”，即子

女仅在继承父母遗产的

范围内承担债务。

据纵览新闻

父亲去世留下贷款
女儿被判不用还

保姆照料期间老人多次摔倒
家属怒告护工，法院判决：不用赔

法院判决：
驳回李某甲的诉讼请求

随后，李某甲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 A 公

司、B公司、丁某对朱某的死亡共同承担责任，并

赔偿相应损失。李某甲认为，A 公司系家政服

务机构，无提供中介服务的资质而签订涉案合

同，其提供的家政服务人员不符合李某甲要求

而致使事故发生，且其未对家政人员丁某进行

培训；其次，A 公司系 B 公司的加盟商，且 B 公司

并未履行对加盟店的审核、管理义务；最后，丁

某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致使朱某首次摔倒，后

又因未采取或错误采取应急措施、防护措施，致

使朱某第二次摔倒，最终导致朱某去世。

法院经审理查明，丁某与 A 公司并不存在

雇佣或劳务关系。A 公司虽无中介服务资质，

但不属于影响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李某甲

也未在合同中特别要求服务人员具备专业护理

资格或额外的培训条件。

结合医院记载的死亡原因来看，朱某第二

次摔倒发生在凌晨四时，丁某无法在事前避免

朱某半夜从床上摔倒，丁某已经尽到合理注意

义务。综上，法院判决驳回李某甲的诉讼请

求。该判决已生效。

照料期间老人多次摔倒
送医治疗后离世

因工作忙碌无暇照顾家中老

人，2021 年 5 月，李某甲（甲方、雇

主）、丁某（乙方、家政服务员）与A公

司（丙方、中介方、家政服务机构）签

订了《家政服务合同》，约定由丙方

介绍乙方为甲方家庭提供老人照护

的家政服务，合同约定了各方的权

利义务事项，其中明确规定丁某需

与朱某（李某甲母亲）分房睡。上述

合同的中部空白处加盖了“B 公司加

盟专用”章。

同年 9 月 8 日傍晚，朱某在丁某

前往李某甲住处取餐期间摔倒，次

日凌晨 4 时许，朱某又在床上摔倒至

地面。两次事件发生后，丁某均于

发现后的第一时间立即联系住在附

近的李某甲的亲戚。

对于首次摔倒事故，经查看后，

亲戚确认无需将朱某送院治疗；而

第二次摔倒后，丁某与亲戚于当日 5
时将朱某送院治疗。朱某住院当

天，丁某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李某

甲于当天另行聘请护理人员照顾朱

某直至同年 10 月 24 日。一个月后，

朱某在住院治疗过程中过世，死亡

原因为重症肺炎、脓毒性休克。

法官说法：
优先考虑信誉良好的正规家政机构

建议雇主在选择家政服务时，应优先选择

信誉良好的正规家政机构，明确用工模式，书面

细化服务标准、费用支付及违约责任等易产生

争议的条款。

家政服务人员应积极了解雇主的具体需

求，并在服务过程中强化安全注意义务。

家政服务机构则应清晰界定各方的权利义

务，加强人员管理和培训，建立和完善纠纷解决

机制。 据大河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子女忙于工作，无暇照
顾母亲，通过家政公司聘请
了保姆，谁知保姆照料期
间，老人多次摔倒，住院治
疗后，老人突然离世。保姆
与 家 政 公 司 需 承 担 责 任
吗？近日，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布一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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